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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函
地址：10341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5220774

聯絡人及電話：黃家萱(02)25220888轉

778

電子郵件信箱：syuan@hpa.gov.tw

受文者：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國健癌字第11003006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大乳口子系統及子宮頸抹片追蹤管理子系統全面改由

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

(https://hosplab.hpa.gov.tw/CSTIIS/)登入乙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配合本署業務相關資訊系統逐步整併至「醫療院所預防

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」(https://pportal.hpa.

gov.tw/)，統一由前開系統登入，故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

理資訊整合系統」及其相關子系統，將進行以下調整：

(一)自110年7月19日起，關閉衛生局(所)大乳口子系統及子

宮頸抹片追蹤管理子系統登入及帳號管理功能，改由

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登入並進行帳號

管控：

１、若已有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帳號

者，不受影響，子系統權限將整併至「癌症篩檢與追

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帳號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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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迄今無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帳號

者，將以大乳口子系統帳號(https://boc.hpa.gov.tw

/)優先轉入；倘無大乳口子系統帳號者，則以子宮頸

抹片追蹤管理子系統帳號(https://mscs.hpa.gov.tw

/)轉入。

二、針對本署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(下稱癌整

平台)逐步整併至「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

系統」之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自110年10月1日起：

１、將停用癌整平台忘記密碼之功能，請改由本署「醫療

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」執行。

２、若需申請預防保健篩檢資格查詢功能，請改由「醫療

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」進行申請。

(二)自111年1月1日起，關閉癌整平台登入入口，請至「醫療

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」登入。

三、本次系統整併僅針對各縣市衛生局(所)使用者，請衛生局

協助轉知轄下衛生所。因此次不涉及醫療端使用者，請免

予轉知所轄醫療院所。

四、本系統處理之資料因涉及機敏性個案資料，請系統管理者

妥善管理所轄使用者帳號，避免共同使用同一組帳號；如

因業務需要，請業務承辦人按照程序申請帳號，以免產生

民眾個資外洩及相關資安爭議。

五、有關「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」之系統帳號整

併操作相關問題，請洽本署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客服人員，聯繫電話：(02)2559-1969#116或1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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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立臺灣大學(子宮頸癌防治工作小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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